
浚县智慧安防一体化建设项目（新镇、小河、卫贤、卫溪村居监控修复、综合指挥管

理系统一期和网络光端机、车载移动监控建设）三标段二次

中标公告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1.采购编号：浚财招标采购-2025-11

2.采购项目名称：浚县智慧安防一体化建设项目（新镇、小河、卫贤、卫溪村居

监控修复、综合指挥管理系统一期和网络光端机、车载移动监控建设）

3.采购方式：公开招标

4.招标公告发布日期：2025 年 2 月 26 日

5.评审日期：2025 年 3 月 19 日

二、采购项目用途、数量、简要技术要求、合同履行日期：

（1）采购内容：一标段：新镇、小河、卫贤、卫溪村居监控修复；二标段：综

合指挥管理系统一期；三标段：网络光端机、车载移动监控建设复；（具体见“第四

部分 采购需求”）。

（2）招标范围：采购招标文件“第四部分 采购需求”中要求的全部内容；

（3）资金来源：财政资金。

（4）标段划分：本项目划分 3 个标段。

（5）质量要求：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和规范要求，达到合格标准。

（6）合同履行期限：合同签订后 35 个日历天内。

三、中标情况

包

号

采购内容 供应商名称 地址 联系人 联系方式 成交金额

单

位

1

三标段：网络光端

机、车载移动监控建

设复；

中国移动通信

集团河南有限

公司鹤壁分公

鹤壁市淇滨

区淇水大道

与柳江路交

张素华 13783000853 749700.00 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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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称 投标范围 质量要求 供货期 其他

详见附件 详见附件

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

准和规范要求，达到

合格标准。

合同签订后 35

个日历天内

详见附件

四、评标委员会成员名单：周新建、张晓雷、冷红松、王海波、王利彬（采购人代表）

五、代理服务收费标准及金额：

参照《河南省招标投标协会关于印发<河南省招标代理服务收费指导意见>的通知

（豫招协【2023】002 号）规定标准计取。由成交供应商在领取成交通知书的同时向

采购代理机构支付：11245.00 元

收费金额：11245.00 元

六、中标公告发布的媒介及中标公告期限

本次中标公告在《河南省政府采购网》、《鹤壁市政府采购网》、《鹤壁市公共

资源交易公共服务平台》上发布。

中标公告期限为 1 个工作日。2025 年 3 月 19 日-2025 年 3 月 20 日

七、其他补充事宜

中标人：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鹤壁分公司评审得分 92.00。

投标供应商有合同融资意向的，请登录鹤壁市政府采购网进行融资意向登记，或

者在“通知公告”栏目中查询线下合同融资渠道及联系方式。

各有关当事人对成交结果有异议的，可以在成交公告发布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提

出，提出质疑应当提交质疑函和必要的证明材料，质疑函应当符合《政府采购质疑和

投诉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 94 号令）第十二条要求。逾期未提交或未

按照要求提交的质疑函将不予受理。

八、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，请按以下方式联系

1.采购人信息：




